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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8樓
承辦人：周家琦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70
傳真：02-27256372
電子信箱：ax795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國字第11330668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延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「112學年度國

民中小學現職教師完成閩南語/客語語言能力中高級以上

認證考試報名費」申請期限至113年6月21日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9月22日臺教國署國 字

第1120125034號函及本局112年11月14日北市教國字第

1123097625號函續辦。

二、本計畫補助認證考試報名費場次如下，教師於本補助計畫

執行期間完成閩南語/客語文中高級以上之認證考試，且無

任一節次缺考情形者，經本局檢核後撥付經費：

(一)教育部112年度第2次及113年度第1次閩南語語言能力認

證考試，且限擇B卷或C卷應考，每師每試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250元。

(二)客家委員會112年度第2次及113年度第1次中高級以上客

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，每師每試250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仁愛國小 1130529

*QUAA113600431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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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國立成功大學2023年秋季及2024年春季全民台語認證，

且限擇「教育部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」 試題應考

者，每師每試2,800元。

三、本案原請各校於113年5月1日（星期三）至113年6月12日

（星期三）前將申請資料寄送至南港國小，惟考量客語能

力認證113年度第1次中高級考試於113年5月31日放榜，並

於6月17日寄出合格證書，國立成功大學2024年春季全民台

語認證將於113年6月15日進行考試，故將延後本案申請時

間至113年6月21日（星期五）前。

四、經費撥付前由貴校經費先行墊支，並蒐集申請教師語言認

證證書、成績單（僅成大2024年春季全民台語認證可提供

准考證含到考證明）等文件及教師名冊後，寄送至南港國

小，俾憑辦理款項核撥事宜；並收妥原始憑證，留校備

查；另請將教師名冊電子檔案寄送至承辦人傅鈺惠專案教

師處，電子郵件： 00395@nkps.tp.edu.tw，連絡電話：

02-2783-4678分機2409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

副本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 傅鈺惠專案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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